
法法网网在在收收
吉林省版 第 9 期    2009 年 7 月 19 日 

在法轮功学员反迫

害十周年来临之际，六

十一位美国国会议员于

二零零九年七月八日联

名致函美国总统奥巴

马，要求他确保美国政

府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包括公开的和私下的，给

予法轮功学员以各种可能的帮助和支持。 

这份由民主党国会议员罗伯特•安德鲁斯

（Robert Andrews，上左图）和共和党国会议员克

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上右图）起草的联署

信已经送交白宫。 

信中说，众所周知，法轮功学员在过去的十年

中受到中共政权的残酷迫害。一九九九年四月，面

对和平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中共采取的是迫害政

策。同年六月十日，中共成立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

“六•一零”办公室，野蛮执行迫害法轮功的政

策，大规模的舆论宣传企图妖魔化法轮功，并强迫

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六•一零”办公室采用的

手段包括肆意拘禁、殴打、折磨、强制洗脑转化

等。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活动是在实践国际公认的基

本人权，包括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 

信中还说，法轮功是佛家传统修炼功法，包括

学法、动功和静功，是完全和平的。 

信中指出，美国政府有责任为所有基本人权遭

到迫害的人们说话。鉴于法轮功学员受到的极其残

酷的迫害，美国政府应该非常明确、具体地代表法

轮功学员与中共进行交涉。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十年

的迫害，是当代最邪恶、残酷的迫害。我们希望，

您要不失时机地为法轮功仗义执言。 

入党、迫害法轮功不能移民美国
今年，美国宾州费城移民局在接受大陆人士绿卡

身份的面试时，对面试者有一项关于是否参与过迫害

法轮功的提问，作为衡量、批准申请绿卡的标准。美

国宾州的华人安（Ann）女士，54 岁，来自中国北

京。今年四月，她在费城移民局接受申请绿卡身份的

面试时，一名移民官员向她提出了以下两个问题：

一，你有没有加入中共；二，你是否参与过迫害法轮

功。当时，安女士反问移民官员，为什么问她这两个

问题。官员回答说，这两个问题就是针对来自中国大

陆的民众的，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属于群体灭绝罪，

如同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一样。安女士在回答了这个

问题之后，顺利的获得绿卡。费城一家移民律师事务

所的吉姆律师对此表示，“很显然，现在移民官将这

个问题具体化了，因为现在发生在中国最大的种族灭

绝罪，就是残酷迫害法轮功。” 

  
    尽管中共迫害法轮功已 10 年，中国现行法律中并没
有关于法轮功就是邪教组织的法律设定和法定解释，而
刑事法律中确有法律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基本原则。 

河南省润洛律师事务所律师莫宏洛于 2009 年 2

月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

庭审时曾指出：“如果抛开宪法、法律，只在‘二

高’解释层面考虑问题，就会出现合宪的行为受到违

宪的法律法规的惩治，形成‘政府放火不是罪，公民

点灯要判刑’的不公正局面。”润洛律师事务所系河

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由包括莫

宏洛在内的三位资深律师创办。 

同日，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苏滨律师

发表了《宪法至上 信仰法轮功无罪》一文，重申罪

行法定原则。李律师说，“《刑法》第 3 条规定：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

此处所指法律，是指经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

定的法律，不包括法院或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及通知、

决定等红头文件，更不包括某个报纸的某篇文章及个

人讲话。因此，法院、检察院等所有认定法轮功为×

教组织、应当予以定罪处罚的说教，均违反罪行法定

原则，应当立即予以纠正。” 

图片新闻：美国首都独立日游行 
法轮功天国乐团再现风采 

►►法轮功团体今年第八次应邀参加
在宪法大道上举行的美国独立日大游
行，其队伍由天国乐团、旗队和腰鼓队
组成，是所有参加游行的团体中规模最
大的，其中天国乐团一百五十名成员身
着清新亮丽的服饰再次在华盛顿亮相，
将《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
《法鼓法号震十方》、《法轮圣王下世
来》、《美丽的美利坚》五首乐曲带给
观看游行的数万观众，成为今年华盛顿
国庆游行的一大亮点。 



2009 年 6 月 21 日，为声援风起云

涌的退出中共大潮，韩国民众在仁川市

富平广场举行了声援 5600 万人三退

（退出中共党、团、队）活动。 

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吴世烈在

发言中表示：中共自 1999 年非法迫害

法轮功以来，对数万人肆意拷问，未经

正式判决便剥夺人身自由。在 2001 年

中共又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甚至秘密

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滔天罪行令

世界震惊。他强调只有解体中共，才能

彻底制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十三亿民众

才能获救。他呼吁媒体如实报导中共迫

害法轮功的事实。  

集会后，自富平站出发绕市内进行了 

两个半小时的游行，并在“没有中国共产党 

才有新中国”的呼声中结束了当天的活动。 

  

【明慧网】2009 年 4 月 16 日上午九时，法轮大法

弟子李会、王华夫妇被吉林省公主岭公安局国保大队

和公主岭市陶家派出所绑架。警察对这对夫妇刑讯逼

供，伪造一些假证上交检察院，企图对他俩判刑加重

迫害。可检察院通过审查认定证据不足将案件返回公

主岭有关公安机关。  

按法律程序此案无法成立，本应无条件释放。可

陶家派出所的所长常旭春当着李会女儿莉莉的面叫

嚣：“就是要凑假材料，不够还凑，凑够为止！”还

说：“我不按宪法办事，我按刑法办事；我不维护百

姓利益，我只维护党的利益。”副所长李辉公然说：

“冤枉啦？就冤枉了，就冤枉死你们！你有章程告

去！”“你的权没我大。你的权力比我大，我就放

人；没我大，我就不放。”  

这些恶警们真是“说话算话”，仅在短短的十天

（6月 13 日—6月 22 日）就又“凑了材料”，再次报

给检察院。据检察院人士透露，这次上报的“证据”

是在宣传品上造假，光传单与光碟就凑了九百多份。 

其实，法轮功的传单、光碟能成为“证据”吗？

想必读过、看过法轮功的光盘、传单的人大有人在，

这些人都知道的传单也好，光盘也好，内容是劝人归

善，教人做好人。法轮功学员以这种形式告诉人们法

例举中共豢养的警察 
之所作所为… 

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
这些触目惊心的惨案，发

生在现代中国，发生在受迫害

的法轮功学员身上，而且只是

五年来持续迫害中无数惨案的

冰山一角。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力图

在国际上塑造一个正面、开明

的形象，然而近年来对法轮功

的迫害之血腥与非理性，范围

之广，力度之大，手段之残

忍，再次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共

真实的一面，成为中共最大的

人权污点。在人们习惯于把责

任推到警察的低素质，误认为

中共在改良进步的时候，这场

从上到下无所不在系统性的和

制度性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

害，彻底打破了人们的幻想。

许多人在思考为什么这场血腥

而又荒谬的迫害能够在中国发

生？为什么二十多年前刚刚对

文革“拨乱反正”，今天又重

新落入历史的邪恶循环？为什

轮大法好，是在维护自己的信仰自由。《宪法》第 35

条，第 36 条保障公民有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

并包括公民有传播宗教信仰的自由。法轮功信仰者弘

扬大法，是受到《宪法》保护的，劝人归善也是于国

于民有百利的大好事。而今天，公安人员违背《宪

法》规定，把合法的诬蔑成“违法”的，把抢钱、抢

物、肆意绑架说成是“份内工作”，并“理直气壮”

的栽赃陷害。公安们要干什么？人们越来越清楚。  

李会的儿女在上告无门的情况下，只好找民众帮

助，得到了广大民众的道义上的支持。大家联名要求

公安释放好人，抵制迫害，充份体现了广大民众已看

清了中共的恶，也说明民众对大法的认同。  

这可把公主岭公安局的头头吓坏了，随即竟雇佣

了一些社会渣子和无产无业职工，假借“护铁路”之

名进入陶家地片，白天黑夜二十四小时“巡逻”，据

官方透露：因为那一地区已有 400 多人签名要求公安

释放李会、王华夫妇。  

中共豢养的恶警损事儿干尽、坏事干绝，是他们

自己使自己日不能安，夜不能眠，所以又使出这样的

卑劣手段来压制当地百姓。  

正是公安人员的滥权，执法犯法，肆意践踏人权

民意，在全国各地制造了一起起国祸民祸，搞得国无

宁日，民无宁日，中共和他们的打手——各地公安，

就是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一座大山。公安们以中共为后

台，利用各种借口巧取豪夺，有恃无恐的欺压民众，

把个人享乐建立在整人治人的基础上。 

么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法轮

功洪传世界八十多个国家和地

区，只有在中国遭到迫害？在

这场迫害中，江泽民和中共到

底是什么关系？ 

江泽民无德无能，如果没

有中共这样一架运转精准、专

以杀人和谎言为事的暴力机器

相助，他绝没有能力发动一场

波及全中国甚至海外的群体灭

绝式迫害；同样，中共在当前

的开放政策与世界接轨的国际

大气候下，如果没有江泽民这

样一个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

邪恶的独裁者，中共也难以逆

历史的潮流而动。正是江泽民

与共产邪灵互相呼应、共鸣，

恰如攀登雪山者的声音与积雪

共振可以发生雪崩式的灾难性

后果一样，江泽民和中共相互

利用，将镇压之邪恶放大到史

无前例的地步。 
——摘自《九评共产党》 


